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研究

项目需求

一、 项目背景

自2014年国土资源部出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以来，相继出台《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政策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5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201号）、《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苏发〔2014〕6号）、《关于促进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2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工业用地供应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16〕93号）、《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施细则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264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工业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锡政办发〔2018〕62号）等政策文件，强调完善产业用地监管，明确考核各项要求，建立部门联动和共同监管机制。为加强工业用地供后监管，完善供后监管考核体系，优化监管流程和标准，遏制违约用地滋生，增强监管公平性，促进工业用地节约集约，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研究。

二、 项目编制目的

对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进行考核评价是检验其实施效果的必要途径，是完善工业用地供后监管机制运行高效的重要依据，是实现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

探究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势在必行，强化履约监管刚性，为健全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供后监管效能以及促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提供参考依据。
三、 项目主要内容
1、新形势下工业用地利用监管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梳理自2014年出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以来国家和部委、江苏省有关工业用地利用监管的政策要点，归纳其政策内容，总结工业用地利用监管政策演变的特点。新吴区作为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制造业集聚地区，结合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分析节约集约、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等背景对工业用地利用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2、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现状及问题诊断

总结《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工业用地投资发展监管协议》中有关供后监管考核的主要内容，通过搜集宗地案例，从“双合同”本身约定的监管考核内容，对指标履约情况进行分析，考察监管实施效果，通过履约考核结果识别履约情况空间布局，结合访谈分析“双合同”监管考核工作机制存在问题。

3、典型地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的经验借鉴
采取“座谈会+现场调研”、搜集政策文件的形式对典型地区的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的先进做法进行梳理和总结。通过典型地区调研及政策分析，归纳可供新吴区借鉴的监管考核启示，为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优化提供思路借鉴。

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健全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根据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不同阶段构建考核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前期供地、开发建设、竣工验收、土地利用、投产达产及利用效益6个维度，同时加入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指标，全面综合地评价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全流程。基于不同监管阶段考核评分标准，明晰新吴区各阶段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履约情况，划分新吴区“双合同”工业用地考核类型分区，提出差异化的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优化路径。
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工作机制优化

当前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监管内容及工作机制相对独立。以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监管效能、健全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导向，从主体、客体、标准、技术、保障5个方面优化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建立联合监管长效机制，完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促进监管流程标准化，建设动态监管信息化平台，为监管工作提供制度、资金、人员保障。 
四、项目成果
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研究目标成果一般包括研究报告、PPT汇报稿、图件、数据库和其他材料。

（一）文字成果

《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机制研究——以无锡市新吴区为例》研究报告纸质稿、电子稿、PPT汇报稿。

（二）图件成果

无锡市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地块空间分布图，监管履约情况空间分布图，综合评价类型分类图等。

（三）数据库成果

1.无锡市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指标明细表（excel）。

2.无锡市新吴区工业用地“双合同”监管考核评价数据库（shp）。

（四）其他材料

其他材料包括包括调查、分析、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基础资料、会议纪要、专家论证意见等。

